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內政委員會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15年4月1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10時56分
地    點：紅樓202會議室

出席委員：張宏陸  張智倫  蘇巧慧  王美惠  黃  捷  李貞秀  
          廖先翔  吳琪銘  李柏毅  王鴻薇  徐欣瑩  高金素梅
          丁學忠
          委員出席13人
列席委員：洪孟楷  鄭正鈐  林月琴  何欣純  林楚茵  徐富癸
          蘇清泉  林倩綺  邱鎮軍
          委員列席9人
列席官員：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古秀妃暨相關人員
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宋廷棟暨相關人員
客家電視台台長向盛言
主    席：李召集委員柏毅
專門委員：陳錫欽
主任秘書：翁栢萱
紀    錄：簡任秘書  吳淑青     簡任編審  葉淑婷   
科    長  林彥明     薦任科員  吳育婷
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2次及第3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邀請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率同所屬及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列席報告業務概況（含上會期臨時提案辦理情形），並備質詢。
（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古秀妃、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宋廷棟報告，委員張宏陸、張智倫、王美惠、黃捷、廖先翔、吳琪銘、李柏毅、林月琴、徐富癸、王鴻薇、徐欣瑩等11人質詢，分由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古秀妃暨相關人員、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董事長宋廷棟及客家電視台台長向盛言答復說明。）

決定：
(一)登記發言委員除不在場者外，其餘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
(二)委員蘇巧慧、邱鎮軍、徐欣瑩、丁學忠、高金素梅等5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另外李貞秀女士提出書面，行政機關可以不必答復。
(三)書面質詢及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機關於1週內另以書面答復，並副知本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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